


「 海洋棄置物質之分類」公告附表勘誤表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附表：  
乙
類
物
質 

一、疏浚泥沙、污水下水道污泥、漁產加工廢棄物、船舶

或海洋設施、無機之地質材料、天然有機物質及主要

成分為鐵、鋼、混凝土等材料之大體積物質有下列情

形之ㄧ者： 

(一)懸浮固態或固相棄置物質檢出下列物質高於容許

濃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容許濃度指全量化學分析總量。 

(二)非前款之懸浮固態或固相棄置物質，且該物質

棄置濃度高於棄置地點自然沉澱物平均含量之

一．五倍。 

(三)液相棄置物質，經海水混合四小時後，所含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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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容許濃度指全量化學分析總量。 

(二)非前款之懸浮固態或固相棄置物質，且該物質

棄置濃度高於棄置地點自然沉澱物平均含量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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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液相棄置物質，經海水混合四小時後，所含污

物質名稱 容許濃度(mg/kg) 

砷及其化合物 二○ 

鉛及其化合物 五○ 

銅及其化合物 六五 

鋅及其化合物 二○○ 

氰化物 一 

氟化物 一○○○ 

銀或其化合物 一 

鉻及其化合物 六○ 

鎳或其化合物 七○ 

 

物質名稱 容許濃度(mg/kg) 

砷及其化合物 二○ 

鉛及其化合物 五○ 

銅及其化合物 六五 

鋅及其化合物 二○○ 

氰化物 一 

氟化物 一○○○ 

銀或其化合物 一 

鉻及其化合物 六○ 

鎳或其化合物 七○ 

 



染物質的濃度高於其個別相對應之各類海域海洋

環境品質標準之水質項目（以下簡稱水質項目）

及標準值。 

(四)非前款之液相棄置物質，所含污染物質非屬水

質項目，且該污染物質的濃度增加量超過自然背

景濃度之百分之五十。 

(五)物質經棄置海洋四小時後，擴散所造成之氫離

子濃度，足使周圍海域酸鹼度變化超過百分之

十。 

(六)可行生物分解之物質經棄置海洋四小時後，擴

散之濃度足使周圍海域溶氧降低超過百分之二十

五。 

二、疏浚泥沙或污水下水道污泥含甲類物質第二項第一款

及第二款所列物質，且證明該等物質非其營運所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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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四小時後，擴散之濃度足使周圍海域溶氧降低

超過百分之二十五。 

二、疏浚泥沙或污水下水道污泥含甲類物質第二項第一款

及第二款所列物質，且證明該等物質非其營運所生。 

 

 

 

 

 


